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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競賽獎勵要點 

112.11.06院務會議通過 

 

一、 為鼓勵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敏求智慧運算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學生積極參與

國內外各式學術性及專業競賽，提升本學院學術及研究風氣，並為本學院爭取榮譽創造佳

績，以提高本學院之學術地位及聲譽，特訂定本要點。 

二、 適用對象須參賽時為本學院在學學生，並以本學院名義報名參加校外單位與本學院相關領

域之學術及專業競賽，且符合以下條件： 

(一)國際性學術競賽。 

(二)中央部會及各大專院校舉辦之全國性學術競賽。 

(三)旺宏教育基金會所舉辦之專業競賽。 

三、 補助及獎勵方式： 

(一)補助項目 

1.報名參加國內競賽並全程參與者，得補助交通費、住宿費及報名費。 

2.出國參加國際性競賽者，請依本學院「教研人員及學生出席國際學術活動補助要

點」申請補助。 

(二)獎勵標準及獎勵金金額上限如下： 

1.第一名或相當等級之獎項，獎勵金上限為新臺幣(下同)3萬元。 

2.第二名或相當等級之獎項，獎勵金上限為 1萬 5仟元。 

3.第三名或相當等級之獎項，獎勵金上限為 1萬元。 

4.佳作或相當等級之獎項，獎勵金上限為 5仟元。 

每項獲獎作品以獎勵一次為限，如為團體競賽獲獎，由參賽得獎人自行分配獎勵金。 

(三)如參賽學生已獲相關差旅費等補助，則本學院審查後不重複補助或獎勵。 

四、 每學期依本學院公告時限內，填具申請表併同相關證明向學院辦公室提出申請。 

五、 本獎勵金之審核由各學程委員會辦理，結果送院長核定。 

委員現任或曾為申請人之指導教授者應自行迴避。 

六、 每學年經費總額為 30萬元，但本學院得視整體財務狀況調整。 

七、 經費來源為本學院捐贈收入。 

八、 本要點由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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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敏求智慧運算學院學生參與學術性競賽獎勵申請表(草案) 

姓名  申請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Email  

學號  年級  

指導教授  

所屬學程  

競賽資訊 

名稱  

主辦單位  地點  

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作品名稱 

(中/英文) 
 

獲獎獎項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其他                 

個人或團體參

賽 

□個人      □團體，名單： 

團體請註明獎勵金分配比例。 

報名費 

差旅費 

□已獲相關差旅費之補助。 

□交通費          元   □住宿費          元     □報名費          

元 

(請說明來回地點：                                                  ) 

附件 □成績證明(如獎狀、成績單等) □競賽辦法 申請人簽名： 

審查作業 

學院辦公室收

件 

□申請人資訊填寫完整。 

□已附完整附件：成績證明、競賽辦法。 

□檢附學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院辦承辦人： 

收件日期： 

學程主任簽章： 執行副院長簽章： 院長簽章： 

備註： 

1.如獲獎作品之參與者為 2人以上，請派代表填寫 1張申請表。 

2.差旅費補助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須檢附相關文件憑辦。 

 


